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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开 放 大 学

浙开大科研函〔2021〕16 号

关于做好 2021 年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
申请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电大和省直属学院（分校、教学点）

科研主管部门，校本部各部门（中心）、学院：

根据《浙江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和《浙

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 2021 年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立项的通

知》（浙教办函〔2021〕131 号）精神，现就组织开展 2021 年省

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

重点支持与互联网+、生命健康、新材料三大高地建设，以及我省

相关“十四五”规划阐明的重点研究方向等项目，注重加强基础

研究。要认真落实教育部、科技部《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

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》、教育部《关于破

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“唯论文”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》

以及教育部、国家知识产权局、科技部《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

质量促进转化运用的若干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突出科学精神、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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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质量、服务贡献。要提升高校专利布局质量和水平，鼓励高校

探索建立健全项目立项的专利导航工作机制。

（二）项目主要资助 45 周岁以下（含）副教授（或相应职称）

及以下专业技术职务的青年教师和在读专业学位研究生。项目申

请者必须是项目的实际研究者，并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研究。

项目研究人员一般应组成课题组，建有合理的梯队。

（三）正在主持承担国家级、省部级科研项目的、项目立项

（包括各渠道项目）后未按期完成研究任务的，经查实存在学术

不端行为或违规使用科研经费且在处理期内的教师不得申报。

（四）作为项目负责人原则上每人只能同时在研 1个省教育

厅一般科研项目。

二、申报方式

（一）申报者认真填写《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申请书》

（以下简称《申请书》，见附件 1），并上传至“浙江省教育厅科

研项目管理平台”（网址：http://www.ky.zjedu.gov.cn/）。新

注册用户请在注册完成后联系科研处开通申报权限。

（二）申报者提交的书面申报材料内容必须与上传至“浙江

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管理平台”的内容保持一致。不一致的，不作

为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。

（三）项目实行限额申报，每个设区市电大各限报 2 项（其

中至少 1项来自县级电大），工商学院限报 1项。省开大将根据

最终申报情况，组织专家对课题进行评审，择优推荐。于 9月 30

日前，公示后发布立项文件。



- 3 -

三、材料报送

各设区市电大将纸质《申请书》一式 2份及汇总表（附件 2）、

电子版报送至省开大科研处，校本部各部门（中心）、学院将纸

质《申请书》一式 2 份及电子版直接报送至科研处，并同步完成

网上申报，截止日期为 9月 10 日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:省开大科研处黄加敏、帅跃英；地址：杭州市西湖区

教工路 42 号浙江开放大学 A 区 1115 室；邮编：310012；电话：

0571-88822392；电子邮箱：yyky@zjtvu.edu.cn。

附件 1：2021 年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申请书

附件 2：2021 年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申报汇总表

浙江开放大学科研处

2021 年 7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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